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联储证

券为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自 2026 年 4 月 30 日起，新增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为本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159109
景顺长城恒生港股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恒生 50ETF 景顺

159142
景顺长城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创业人工智能 ETF

景顺

159158
景顺长城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电力 ETF 景顺

159400
景顺长城深证 AAA 科技创新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债 ETF 景顺

159588
景顺长城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石油 ETF 景顺

二、新增一级交易商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名称：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195 号 8 号楼 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五号院 13 号北投投资大厦 B 座 14 层

法定代表人：张强

联系人：吴孟媛

客户服务电话：956006

网址：www.lczq.com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6006

网址：www.lczq.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